
註 1：醫護人員指具備專業醫療資格的人士，例如醫生、牙醫、中醫、註冊護士、登記護士、

助產士、物理治療師、放射治療師、職業治療師、言語治療師、義肢矯形師、聽力學技術員等。  

 
医療辅助队  

非紧急救护車载送服务  

 

服务详情  

医療辅助队为需要特别医疗照顾的市民提供免费的点对点非紧急救护车载送服

务，于每日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接载市民往返住所和医療机构、诊所或医院。 

 

服务对象  

申请人需经医护人员 注 1 或医务社工评估，确认因以下任何一项条件而未能使用其

他交通工具（包括老人院院车、复康巴士或的士等）的人士：  

（一）  需卧床；  

（二）  需持续供氧；  

（三）  需乘坐轮椅或电动轮椅；或  

（四）  步行有困难 /需使用步行辅助工具而住所楼层并无电梯直达。  

 

服务准则  

本队的非紧急救护车载送服务主要优先载送市民往返住所和卫生署辖下诊所及

医院管理局家庭医学诊所／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本队亦会

接受其他单位或私家医院十四天内的医院入院、出院或转院申请。  

 

申请办法  

申请人需透过医护人员或医务社工，于使用服务前最少两个工作天透过以下途径

提交载送服务申请及数据，并致电  2567 3083 确认收妥申请：  

（一）  于医療辅助队网址 www.ams.gov.hk 资源中心内的下载「非紧急救护車载

送服务申请表格」(AMS 52)，填妥后传真至 2886 5397 或 2886 6620 或电

邮至 sscontrol@ams.gov.hk；或  

（二）  于医療辅助队网址  www.ams.gov.hk 填写和提交「非紧急救护車载送服

务申请表格」 (AMS 52)电子申请表。  

 

查询  

如对服务详情、申请方法和预约有任何查询，可致电 2567 0705。  

 

http://www.ams.gov.hk/
http://www.ams.gov.hk/

